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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書面回覆 

 
 

隨着雨季來臨，為預防登革熱及其他蚊傳疾病，康樂及文化事

務署（康文署）定時為區內康樂設施進行滅蚊工作，亦會因應食物環

境衞生署（食環署）錄得的誘蚊器指數所屬級別，在轄下場地加強防

治蚊患的應變措施。本署轄下離島區的康樂及休憩場地已於本年四月

起展開持續的防治蚊患及滅蚊措施，以減低登革熱及其他蚊傳疾病於

本港傳播。 

 

除了日常清潔工作已展開下列持續防治蚊患的措施，包括：  

 

1. 為場地安排最少每星期一次特別滅蚊及清潔行動， 包括

加強清理排水溝、坑道、沙井及場內其他位置的積水、垃

圾、樹葉及雜物；安排施用蚊油或蚊沙； 

2. 視乎情況，用沙等適當物料填封樹洞/竹枝殘幹； 

3. 視乎需要，用泥等適當物料填平地面凹陷處； 

4. 定期修剪植物，避免植物叢生； 

5. 配合食物及環境衞生署在場地設置誘蚊器； 

6. 在主要公園、蚊患黑點及有潛在蚊子滋生地點的其他場地

安裝合適滅蚊機； 

7. 定時檢查裝設在場地內的滅蚊機性能；和 

8. 密切監察誘蚊器指數，以採取針對性的滅蚊（包括幼蟲和

成蚊）和清潔行動。 

 

此外，本署已聘請專業滅蟲公司在本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，定

期為離島區轄下各康樂及休憩場地，安排每星期最少一次殺滅成蚊工

作，使用空間噴灑式的除害劑等，位置函蓋花床及渠位等位置。有關

誘蚊器方面，本署在離島區主要康樂場地放置由食物環境衞生署引入

同時防治幼蟲和成蚊的新型捕蚊器，共安裝六十五個新型捕蚊器，以

進一步強化防治滅蚊的工作。 

 

本署會配合食物及環境衞生署的防治蚊患行動，因應分區誘蚊



器指數的各個級別而檢視現行滅蚊措施的成效，即時採取針對性的防

蚊滅蚊應變措施，在場地日常清潔、針對防治蚊患、加強宣傳防蚊信

息、加強監察服務承辦商的表現，增加防蚊工作的次數和力度，並採

用綜合蟲鼠管理方法，以防治蚊患和預防登革熱傳播。 
   

在本年直至五月上旬，本署在離島區未有接獲居民就現行防

治蚊患措施作出投訴。 

 

本署清潔承辦商的清潔員工會按照承辦商在合約訂明提供的

在職及入職工作課程，安排培訓。根據現時的合約，有關培訓的時間

由每年一次至連續性培訓等，視乎培訓內容。 

 

本署可按現行與承辦商訂明的合約內容，按機制監察承辦商

清潔員工的表現，本署每月會向承辦商及其員工的表現發出評核報

告。如承辦商及其員工的表現未能乎合合約要求，本署會按合約內容

及事件的嚴重性，向有關承辦商發出不滿意通知書或失責通知書等，

要求承辦商作出改善，以確保本署服務維持在合約規訂的水平。 
   
 

2020 年 5 月 
 


